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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参股组建内蒙古包钢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实物资产及货币资金出资与公司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公司〕、包钢（集团）公司控股子

公司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股份）合资组建内

蒙古包钢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以下简称新公司），推进实施能源系统整合。公司本次拟出资实物资

产为公司所属冶炼分公司 66号变电站资产（评估值 1,097.01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承

建的公司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中的 110 千伏变电站资产（工程概算

暂估值 13,027.71万元），同时公司拟以货币资金出资 2,146.17万元，

上述实物资产及货币资金出资合计 16,270.89 万元。新公司注册资本

325,417.79 万元，其中：包钢（集团）公司持股比例 48.98%，为新

公司控股股东，包钢股份持股比例 46.02%，公司持股比例 5%。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公司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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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情形，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不涉及公司管

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公司现与包钢（集团）公司

及其子公司发生能源类日常关联交易，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转为

与新公司发生。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整体风险可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践行新发展理念，落实“双碳”目标要求，推进公司电、水

等能源资源专业化整合，优化能源布局，提升能源资源特别是绿色能

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系统降低公司能源成本，推动“绿色化、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提档升级，践行 ESG 发展理念和履责绩效，提升公

司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质效，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为打造世界一流稀土领军企业提供助力，按

照公司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公司能源系统整合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

公司拟以实物资产及货币资金出资与包钢（集团）公司、包钢（集团）

公司控股子公司包钢股份合资组建内蒙古包钢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新公司），推进实施

能源系统整合。 

公司本次拟出资实物资产为公司所属冶炼分公司 66号变电站资

产（评估值 1,097.01 万元）、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华美公司承建的公

司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中的 110千伏变电站资产（该项资产现处于

在建状态，根据工程概算暂估值为 13,027.71 万元），同时公司拟以

货币资金出资 2,146.17 万元，上述实物资产及货币资金出资合计

16,270.89 万元。新公司注册资本 325,417.79 万元，其中：包钢（集

团）公司持股比例 48.98%，为新公司控股股东，包钢股份持股比例

46.02%，公司持股比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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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公司董事会

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 

（一）包钢（集团）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114392559E 

注册资本：1,642,697.7111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孟繁英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 

成立时间：1998 年 6 月 3 日 

经营范围：钢铁制品，稀土产品，普通机械制造与加工，冶金机

械设备及检修，安装；冶金、旅游业行业的投资；承包境外冶金行业

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铁矿石、石灰石采选；黑

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水泥生产（仅分支机构）；钢铁产品、稀土

产品、白灰产品销售；群众文化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技术推广

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活动除外）、普通货运；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无损检测；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热力、煤

炭资源、铁路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电力、热力生产供应；售电业务。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69.15 

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5.00 

3 内蒙古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7.68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23 

5 东方资产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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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26,069.32 11,289,651.43 

利润总额 280,982.85 531,948.76 

净利润 208,738.53 387,951.20 

项目 
2024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988,513.39 21,490,717.49 

负债总额 13,874,956.06 13,559,312.76 

净资产 8,113,557.33 7,931,404.73 

资产负债率 63.10% 63.09% 

注：包钢（集团）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数据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包钢（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公司关联法人。 

包钢（集团）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7014649754 

注册资本：4,540,494.2248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昭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 

成立时间：1999 年 6 月 29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材料制造；钢压延加工；金属材料销

售；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

种设备制造）；炼焦；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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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采购代理服务；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

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金属废料

和碎屑加工处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发电技术服务；铁路运输辅助活动；工业自动控制

系统装置制造；仪器仪表修理；衡器制造；软件开发；计量技术服务；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选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消防技术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热力生产和供应；建

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检验

检测服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截至 2024 年 9 月 30日前十大股东）：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包钢（集团）公司 55.24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 

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9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95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64 

6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58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 300 交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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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 3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0.39 

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0.37 

1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37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4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986,533.88 7,056,538.86 

利润总额 -68,467.81  42,026.04 

净利润 -69,534.40  2,960.42  

项目 
2024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23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324,517.11 15,177,563.68 

负债总额 9,240,981.03 9,031,236.53 

净资产 6,083,536.08 6,146,327.15 

资产负债率 60.30% 59.50% 

注：包钢股份 2023年度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包钢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

的公司关联法人。 

包钢股份资信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新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内蒙古包钢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

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二）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河西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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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期限：长期或各方股东协商一致的存续时间 

（四）注册资本：3,254,177,849 元人民币 

（五）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配）电业务；储能技术服务；热网、

热水、蒸汽的生产、供应、购销以及供热设施的维护管理；原水供应

服务；地下水取水服务；水库、塘坝、窖池等蓄水服务；引水、提水

设施管理服务；饮用水生产、供应；自来水生产、供应；自来水蓄积；

二次供水管理。 

一般项目：污水的收集；污水的处理及深度净化；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节能管理服务；

合同能源管理；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电力交易；取水权流转；经认定

的闲置水权收储、流转；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 

（六）股东出资及股权结构 

本次出资完成后，新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认缴比例

（%） 

1 包钢（集团）公司 159,389.62 货币资金+实物资产 48.98% 

2 包钢股份 149,757.28 实物资产 46.02% 

3 北方稀土 16,270.89 货币资金+实物资产 5.00% 

合计 325,417.79 / 100.00% 

以上信息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 

（七）法人治理结构 

新公司设股东会，由新公司全体股东组成，是新公司的权力机构。 

新公司设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包钢（集团）公司推

荐 2 名，包钢股份推荐 1 人，公司推荐 1 名，职工董事 1 名，董事长

由包钢（集团）公司推荐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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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由董事会成员担任。 

新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 

新公司设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原则上不超过 4 名，经理层由新

公司董事会聘任。根据新公司实际运营情况确定，实行任期制契约化

管理。 

（八）交易支付 

新公司股东以货币资金出资的，于新公司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1

年内，向新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一次性支付货币资金出资；以实物资

产出资的，于新公司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5 年内，向新公司完成实物

资产交付或办理完毕实物资产出资手续。 

四、公司出资及资产评估作价情况 

公司本次拟出资实物资产为公司所属冶炼分公司 66号变电站资

产、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美公司承建的公司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目前

在建的 110 千伏变电站资产，同时公司拟配套以货币资金出资。公司

上述实物资产及货币资金出资合计 16,270.89 万元。具体如下： 

（一）66 号变电站资产 

包钢（集团）公司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按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对包钢股份、公司及包钢股份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钢板材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稀土钢板材公司）持有的部分固定资产在评

估基准日 2024 年 8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包头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专业化整合所涉及的部分固定资产市场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 1897 号）。评估范围为包

钢股份、公司及稀土钢板材公司持有的部分固定资产。评估机构采用

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经评估，评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全部权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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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值 143,919.88万元，评估值 180,877.69万元，增值额 36,957.81

万元，增值率 25.68%；其中：公司拟作价出资的 66号变电站资产账

面值 519.29 万元，评估值 1,097.01 万元，增值额 577.71 万元，增

值率 111.25%。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   -   -   -  

2 非流动资产  143,919.88   180,877.69   36,957.81   25.68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  

4 投资性房地产  -   -   -   -  

5 固定资产  143,919.88   180,877.69   36,957.81   25.68  

6 在建工程  -   -   -   -  

7 无形资产  -   -   -   -  

8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   -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10 资产总计  143,919.88   180,877.69   36,957.81   25.68  

其中 北方稀土 66 号变电站 519.29 1,097.01 577.72 111.25 

根据评估报告，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

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的市场价值，为含增值税价值〔房屋建（构）

筑物适用税率 9%，机器设备适用税率 13%〕，未考虑该等资产进行产

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程中应承担的相关费用和契税、印花税、交易手

续费等税项。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本项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110 千伏变电站资产 

经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以华美公司

为实施主体，于 2023 年 4 月启动建设公司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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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期工程于 2024 年 10 月建成进入调试阶段。公司本次拟出资的

110 千伏变电站资产是公司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建设内容之一，现

处于在建状态，预计 2024 年底建成，产权归属于华美公司。为尽快

完成本次能源系统专业化整合，110 千伏变电站资产拟以暂估值

13,027.71 万元作为作价出资参考值。暂估值的测算依据为：一是根

据 110 千伏变电站项目已经签订的 2,905.09 万元合同金额；二是依

据公司绿色冶炼升级改造项目初步设计中标人首钢国际设计院出具

的初步设计概算值 10,122.62 万元；以上合计 13,027.71 万元。待

110 千伏变电站项目建成并完成资产评估后，公司收购华美公司该项

资产，再与新公司进行资产交割，完成该项资产出资。现阶段以上述

暂估值作为作价出资参考值计算公司出资比例，有利于加快推进新公

司组建运行，满足投资需求，如该项资产建成后评估值与本次作价出

资的暂估值存在差异，公司将根据差异情况履行决策程序予以确认。

因本项资产目前为在建状态，建成评估确认后方可完成交割，不涉及

资金占用。 

本项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货币资金出资 

除上述出资资产外，公司拟同时以货币资金出资 2146.17万元。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参股组建新公司，有利于优化能源布局，提升能源资源

特别是绿色能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借助新公司专业化管理手段和集

中管控优势，保障公司用电、用水等能源需求。新公司拟通过自建

150兆瓦新能源风力发电工程，预计可实现年发电量 5亿千瓦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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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步提升新能源产业规模，扩大新能源发电量占比。通过配置绿电

直供等新能源供给，有利于系统降低公司用电、用水等能源成本，推

动公司“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档升级，践行 ESG 发展理

念，提升履责绩效，助力公司实现“双碳”目标，为打造世界一流稀

土领军企业提供支撑和助力。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情形，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不涉及公司管理层变

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公司现与包钢（集团）公司及其子

公司发生能源类日常关联交易，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转为与新公

司发生。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整体风险可控。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2024年11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投资参股组建内蒙古包钢鑫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议

案》。关联董事刘培勋、瞿业栋、张庆峰、吴永钢、王昭明、白宝生、

宋泠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董事会前，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召开2024年第六次

会议、独立董事召开2024年第五次专门会议对本项关联交易进行了审

议。委员会委员及独立董事审阅会议资料后认为，公司以实物资产及

货币资金出资与关联方组建新公司，是公司践行新发展理念、落实“双

碳”目标及包钢（集团）公司能源系统整合战略部署和总体要求的重

要举措。有利于优化能源布局，提升能源资源特别是绿色能源集约节

约利用水平。借助新公司专业化管理手段和集中管控优势，保障公司

用电、用水等能源需求。通过配置绿电直供等新能源供给，有利于系

统降低公司用电、用水等能源成本，推动公司“绿色化、数字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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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转型提档升级，助力公司实现“双碳”目标，为打造世界一流

稀土领军企业提供支撑和助力。本次投资定价公允，出资的部分实物

资产以评估值作价出资。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情形，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不涉及公司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整体风

险可控。 

关联委员回避了对议案的表决，非关联委员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

同意本项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 

七、风险提示 

（一）公司投资收益不及预期风险 

新公司组建成立运营后，其盈利能力将受政策环境、内外部市场、

经营管理、环保等因素影响，存在盈利能力不及预期风险，进而影响

公司投资收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新公司经营发展情况，加强与新公司沟通，按照

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做好投资风险管控与应对，提升公司投资收益水平。 

（二）公司部分出资实物资产以暂估值作价出资与建成后实际

评估值存在差异风险 

公司本次拟出资的 110 千伏变电站资产现处于在建状态，为尽

快完成本次能源系统专业化整合，加快推进新公司组建运行，满足投

资需求，公司拟以该项资产暂估值作为作价出资参考值，暂估值与该

项资产建成后的评估值或将存在一定差异。 

该项资产建成并完成资产评估后，如评估值与本次作价出资的

暂估值存在差异，公司将根据差异情况履行决策程序予以确认。因该

项资产产权归属于华美公司，公司将依据评估结果收购华美公司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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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再与新公司进行资产交割，完成该项资产出资，以确定公司最

终出资情况。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第五次专门会议决议； 

（五）《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4]第1897号）； 

（六）《合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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